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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宏 州 财 政 局

德 宏 州 农 业 农 村 局

德财农〔2019〕27 号

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
2019 年农村能源建设专项资金

（非贫困县）的通知

瑞丽市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19

年农村能源建设专项资金（非贫困县）的通知》（云财农（2019）

49 号），现将 2019 年农村能源建设专项资金（非贫困县）36

万元下达你们，列入 2019 年“2130126－农村公益事业”，并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快项目落实和资金拨付。按照《云南省人民政府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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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

发〔2018〕56 号）要求，农村能源建设专项资金实行“大专

项＋任务清单”管理方式。对下达的资金和任务清单，要加

强组织领导、承担管理和实施责任，抓好组织实施，及时将

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并拨付至项目实施单位。

二、加强项目资金管理。项目资金应优先用于专项目标

任务，要加强对项目资金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实行跟踪问效。

对执行进度较慢的项目预算以及未按规定及时分解下达或闲

置沉淀的专项资金，将调整统筹用于稳增长。

三、抓紧项目库建设。根据《云南省省对下专项转移支

付资金基层项目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云财预〔2015〕428 号）

等规定，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要充分协作，做好项目储备、

论证、筛选、审核、批复、备案等工作。

四、强化全过程绩效评价。根据《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

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云财预〔2015〕295 号）要求，要严格

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做好绩效目标分解下达工作，切

实加强绩效管理工作，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、

绩效跟踪、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各环节。在项目实施中，

围绕项目绩效目标，对项目的组织实施进展情况进行动态跟

踪，及时发现并纠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确保绩效

目标如期实现。年度预算执行完毕和预算项目实施完成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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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照事先确定的绩效目标开展部门绩效自评。省财政厅、

省农业农村厅将适时组织开展绩效跟踪和绩效考评。

附件：1.2019 年农村能源建设专项资金任务清单（非

贫困县）

2.2019 年农村能源建设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（非

贫困）

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

2019 年 4 月 2 日

抄送：德宏州财政局预算科和国库科

德宏州财政局 2019 年 4 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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